
立法會十題：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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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李華明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不少市民向本人反映，在欠缺專門的規管法例下，近年來有美容和纖體服

務營辦商經常使用不誠實的營商手法經營，例如以含有誤導信息的廣告進行宣

傳，以及藉詞誘騙市民到有關公司然後以威嚇手段迫使他們簽訂不公平的服務合

約等。消費者遇到上述情況時往往求助無門，他們的權益因而得不到保障。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有業內人士提出美容和纖體服務合約應訂立冷靜期，政府有否計劃立

法規定有關的合約必須載有冷靜期條款，使消費者可在冷靜期內無條件取消合約

並全數取回已繳費用； 

 

（二）有否計劃制定專門的法例規管宣傳美容和纖體服務的廣告，以避免消費者

受失實的廣告誤導；及 

 

（三）將如何教育和協助市民透過現有法例，保障自己在光顧美容和纖體服務時

的合法權益？ 

  

答覆： 

 

主席： 

 

  政府在提倡自由及開放市場，為香港營造一個良好及公平的營商環境的同

時，亦致力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提高消費者的信心。我們十分關注市面上出現的

不良銷售手法，現正加緊檢討現行保障消費者法例，研究如何透過強化現行的法

律基礎，盡快針對性地打擊不良銷售手法。 

 

  在研究修例時，我們會致力在保障消費者合情、合理的權益，和商界營運效

益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就李議員的三項問題，我現回覆如下： 

 

（一）我們歡迎及鼓勵各行業主動採取任何有利消費者的措施，包括推行冷靜

期，以爭取消費者的信心。至於應否透過立法訂立冷靜期，我們現正研究其可行

性及在具體操作時需要處理的問題。不過由於建議牽涉介入買賣雙方自由締結的



合約，我們認為必須小心處理。除此之外，我們亦會考慮其他可以加強對消費者

保障的措施，例如打擊誤導、高壓或其他不良手法影響消費者訂立合約的法律保

障等。 

 

（二）我們正研究透過修改《商品及說明條例》（第３６２章），擴大該條例就禁

止在營商過程中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的適用範圍至服務供應的層面。美容和

纖體服務肯定會被列入受法例規管的服務行業之一。 

  

（三）現時，消費者可援引相關法律，就合約內容或服務提供者有否履行合約，

向法庭提出訴訟。《不合情理合約條例》（第４５８章）賦予法庭權力，拒絕執行

不合情理的合約條款。法庭在決定合約條款是否合情理時，可考慮合約條款對保

障營商者的合法權益是否必要，以及消費者有否受不當的影響或壓力，或受到任

何不公平的手法對待等。另外，《服務提供（隱含條款）條例》（第４５７章）訂

明服務提供者須以合理程度的謹慎及技術提供服務。如合約中沒有訂明作出服務

的時間，服務提供者須在合理時間內作出該項服務。消費者如認為服務提供者沒

有完全履行合約條款，可考慮根據合約法要求補償。我們明白上述安排局限於私

法範疇，因此我們正研究能否在其他方面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 

 

  就消費者教育而言，我們認為提高消費者對各種不良銷售手法的警覺，加強

他們的自我保護能力，與法例的監管同樣重要。我們已推出電視宣傳短片、電台

宣傳聲帶及海報，提醒消費者透過預繳消費時應注意的事項。《警訊》亦曾播出

與纖體公司有關的不良推銷手法的模擬個案，提醒消費者慎防誤墮陷阱。另外，

我們亦與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攜手合作，於本年十月起一連十二星期每周於

免費報章撰寫與不良銷售手法有關的文章。消委會也作出配合，不時透過《選擇》

月刊及不同媒體，鼓勵精明消費和提高市民有關消費者權益的意識。我們會繼續

與消委會、警方及其他團體（包括主要商會、學校、傳媒等）攜手，加強這方面

的工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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